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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陳訴人前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

署臺南辦事處申購臺南市北區公園段○○及

○○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並於民國 96 年間完

成產權移轉登記，詎該處嗣以渠切結不實，

而於 98 年間撤銷買賣關係並提起塗銷土地

所有權及回復國有登記之訴，致損及權益。

究實情為何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。 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陳訴人前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民國 102 年

1 月 1 日改制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，下稱國產署）南

區分署臺南辦事處（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改制前為國有

財產局臺灣南區辦事處臺南分處，下稱國產署臺南辦事

處）申購臺南市北區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

並於民國（下同）96 年間完成產權移轉登記，詎該處嗣

以渠切結不實，而於 98 年間撤銷買賣關係並提起塗銷土

地所有權及回復國有登記之訴，致損及權益，爰向本院

陳訴。案經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以 102 年 8 月 15 日臺

南地所登字第 1020082156 號函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同

年 8 月 19 日南院勤檔字第 1020001556 號函及國產署臺

南 辦事處 以同年 8 月 22 日 台財產 南南二 字第

10222002940 號函查復並檢附卷證資料到院，嗣經本院

於同年 10 月 16 日約詢國產署主任秘書陳○○、該署南

區分署副分署長吳○○及該署臺南辦事處主任林○○等

相關人員，並於同年 10 月 18 日以電話詢問陳訴人（由

代理人代理受詢），再經國產署臺南辦事處補送資料到

院，爰經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列敘於下： 

一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於 96 年間出

售臺南市北區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 2 筆土地予陳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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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，在主客觀上仍缺乏足資證明陳訴人有不實切結之

事證，即於 98 年間撤銷買賣關係並提起塗銷土地所有

權及回復國有登記之訴，顯有可議；惟本案因業經法

院判決回復國有登記，財政部允應督促所屬慎謀解決

之策並給予陳訴人必要之協助，以消弭爭議： 

(一)按「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，其已有租賃關係者，

得讓售與直接使用人。」為國有財產法第 49 條第 1

項所明定。查坐落臺南市北區公園段○○（92 年始分

割自○○地號，面積 26 平方公尺）及○○地號（78 年

分割自○○地號，面積 1 平方公尺）土地（下稱本案

2 筆土地），原係陳訴人向前臺灣省菸酒公賣局（

嗣經改制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）臺南分局承租

之臺灣省省有土地，雙方訂有「臺灣省省有基地租

賃契約」（原租期：85 年 5 月 1 日起至 88 年 4 月

30 日止，88 年 5 月 1 日續約至 91 年 4 月 30 日）。

嗣該 2 筆土地經財政部於 91 年 8 月 23 日同意變更

非公用財產移交該部國有財產署接管，遞由該署臺

南辦事處於 92年 6月間函請陳訴人繳交土地使用補

償金並辦理換約，經雙方於 93 年 6 月 28 日簽訂「

國有基地租賃契約書」（租期自 92 年 9 月 1 日至

100 年 12 月 31 日止）在案。嗣 95 年 10 月 25 日，

陳訴人續依上開國有財產法規定向國產署臺南辦事

處申購本案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 2 筆土地，並提出同

一日期之切結書切結：「一、本人於臺南市北區公

園段○○、○○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上建有鐵架石棉瓦

造房屋乙棟，門牌為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7 巷 4 號，

該房屋所有權確屬本人所有，如有虛偽或有第三人

主張所有權願負法律責任。二、本棟房屋確非政府

機關配住之眷舍或公用財產，如嗣經查明係屬配住

眷舍或公用財產，願意無條件隨時撤銷國有基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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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賣關係，如業經辦妥產權移轉登記者，並同意拋

棄所有權，回復國有登記。」（按該切結書係申請

人以國產署製作之定型化切結書填寫）案經國產署

臺南辦事處派員於同年 11月 2日勘查現場並審認符

合相關規定，乃通知陳訴人繳清價款後，於 96 年 1

月 23 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。 

(二)嗣 97 年 10 月 24 日，陳訴人再持臺南市政府核發之

公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等文件向國產署臺南辦

事處申購本案 2 筆土地毗鄰之公園段○○地號土地

，惟該處經調閱產籍資料後，發現上開○○地號土

地上原存有前經濟部中央標準局（88 年改制為經

濟部智慧財產局）經管之公園段○○建號公有眷舍

（已於 97 年間拆除並於同年 8 月 18 日完成建物滅

失登記），而該眷舍之門牌竟同為陳訴人於前揭 95

年 10 月 25 日切結書所載之「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7

巷○號（82 年 6 月 1 日門牌整編前為「公園南路 37

巷○號」）」，乃認陳訴人於 95 年 10 月 25 日申購

本案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 2 筆土地時，有將○○地號

上之○○建號公有眷舍（門牌為「富北街 77 巷○號

」）不實切結為渠所有之情形，案經該處以 98 年 6

月 8 日臺財產南南二字第 098210071 號函撤銷本案

2 筆土地之買賣關係，嗣再提起塗銷土地所有權及

回復國有登記之訴。而該訴訟案遞經臺灣高等法院

臺南分院 100 年 7 月 18 日 100 年度上易字第 19 號

判決陳訴人應將本案 2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中華

民國所有，嗣經臺南市臺南地政事務所於 100 年 8

月 22 日完成回復所有權登記在案。 

(三)究陳訴人於 95 年 10 月 25 日所出具之切結書有無將

本案所涉公園段○○地號上○○建號公有眷舍不實切

結為渠所有？又國產署臺南辦事處有無因而誤認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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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有眷舍為陳訴人所有？茲據陳訴人表示，本案「

公園段○○、○○地號」2 筆土地上之棚架、車庫等建

物確係渠所興建，且於 76 年間申報房屋稅籍獲准（

稅籍編號：○○），而房屋稅籍證明亦將該等建物

之「房屋座落」載為「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7 巷○號

」，足見「公園段○○、○○地號」土地上之棚架、車

庫等建物與公園段○○地號上之○○建號公有眷舍係

共用「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7 巷○號」門牌，而渠既

已於該切結書前段開宗明義載明切結標的為：「本

人於臺南市北區『公園段○○、○○地號』國有非公用

土地上建有鐵架石棉瓦造房屋乙棟」，則渠切結之

範圍本即不包括雖同屬「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7 巷○

號」門牌，但非坐落「公園段○○、○○地號」之○○

建號公有眷舍（按該眷舍坐落於公園段○○地號，

如前述）等語。揆諸上開陳訴人所陳，似難遽認渠

有不實切結之主觀意圖。 

(四)次查本案所涉公園段○○地號土地既於 88 年 8 月 19

日即以「接管」原因移轉登記為國有（管理機關為

國產署），國產署臺南辦事處（辦公處所：臺南市

北區富北街 9 號 6 樓）身為該筆土地之管理單位，

且距該筆土地亦僅約 100 公尺，則該處對該筆土地

上存有前經濟部中央標準局經管之公園段○○建號

公有眷舍，當不能諉為不知。又 93 年 2 月間，國產

署亦曾因接獲民眾檢舉該眷舍長期荒廢，而以 93

年 4 月 14 日台財產局接字第 0930011412 號函交該

署臺南辦事處查處，嗣經該處以同年 5 月 3 日台財

產南南字第 0930007018 號函回報該署略以：「……

二、本案公園段○○地號國有土地，面積 95 平方公

尺，係 87 年 12 月 21 日由原臺灣省有財產移交接管

而來。經派員勘查結果，使用分區編為商業區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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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該地上除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管有同段建號○○木

瓦造平房國有房屋，門牌為臺南市公園路 37 巷○號

（現編為富北街 77 巷○號）……。」益徵國產署臺

南辦事處本即知悉公園段○○地號上之○○建號建

物為公有眷舍。再查公園段○○建號公有眷舍為木造

及一般屋瓦結構，惟陳訴人 95 年 10 月 25 日出具之

切結書係載明：「本人於臺南市北區公園段○○、○○

地號國有非公用土地上建有鐵架『石棉瓦造』房屋

乙棟」，二者構造不同，且國產署臺南辦事處既經

派員於 95 年 11 月 2 日現場勘查，則該處豈有混淆

之可能。基上，國產署臺南辦處既本即知悉公園段

○○建號建物為公有眷舍，則於客觀上，當無誤認

該眷舍為陳訴人之切結標的，乃至於誤認該眷舍為

陳訴人所有之可能。 

(五)另按行為時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」第

14 點第 1 項及「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清查作業程序」

第 5 點規定：「申購案件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

附具承諾書、拋棄書、切結書或同意書：（一）申

購人依規定以建物所有權人身分申購國有基地，該

建物未辦登記，申購人以切結方式釋明權屬者……

。」、「建物勘查程序如左：（一）依地籍圖、建

物登記簿謄本、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前往實地查對

建物門牌號碼、住用人姓名、座落基地地號、使用

面積、基地所有人姓名。但對於權屬不明或未登記

之建物，應依有關資料查明有關事項……。」是以

有關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購案件如涉及建物所有權

之認定，審核單位自應以調閱地政機關建物登記資

料為前置程序，並以該登記資料所載為準據，僅在

該建物係未經辦理建物登記者，始得由申請人以出

具切結書等資料之方式進行審核。惟查本案國產署

http://db.lawbank.com.tw/FLAW/FLAWDAT01.aspx?lsid=FL030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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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辦事處於 95 年間審核本案 2 筆土地出售案時，

既未調閱公園段○○建號公有眷舍建物登記資料，

自得合理推論該處當時並未認上開公有眷舍為陳訴

人之切結標的，況經本院詢據國產署臺南辦事處 95

年 11 月 2 日現場勘查人員亦指稱：「（本院問：勘

查時是否認為陳訴人所切結之範圍包括○○建號眷

舍）陳訴人只切結○○及○○地號」，基此，陳訴人之

切結內容，究與公園段○○地號上○○建號公有眷

舍有何關係？國產署臺南辦事處又如何因陳訴人之

切結致陷於錯誤而誤認該眷舍為陳訴人所有？無不

令人質疑。 

(六)綜上，國產署臺南辦事處於 96 年間出售本案公園段

○○及○○地號 2 筆土地予陳訴人後，在主客觀上仍缺

乏足資證明陳訴人有不實切結之事證，即於 98 年間

以渠切結不實為由撤銷買賣關係並提起塗銷土地所

有權及回復國有登記之訴，顯有可議；惟本案因業

經法院判決回復國有登記，財政部允應督促所屬慎

謀解決之策並給予陳訴人必要之協助，以消弭爭議

。 

二、陳訴人於 100 年 12 月 2 日依「土地所有權人申購合

併使用鄰接國有非公用土地案件處理要點」向財政部

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申請標購臺南市北

區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部分土地，惟該處迄本院調查期

間已近 2 年，竟仍未為准駁之決定，亦未函復陳訴人

，確有不當： 

(一)按國有財產法第 49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類

之不動產，其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

築使用者，得讓售與有合併使用必要之鄰地所有權

人。」查陳訴人於本案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土地遭撤

銷買賣關係並於 100 年 8 月 22 日回復登記為國有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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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乃另循上開規定並經取得臺南市政府核發之公有

畸零地合併使用明書後，於 100 年 11 月 24 日以渠

所有之公園段○○地號土地向國產署臺南辦事處申

購毗鄰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部分土地。案經該處以

100 年 11 月 28 日台財產南南二字第 1002102589 號

函否准並於說明二敘明：「依財政部以 99 年 7 月 1

日財政部台財產管字第  09940012391 號令修正之

『土地所有權人申購合併使用鄰接國有非公用土地

案件處理要點』第 3 點第 6 款規定略以，申購合併

使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，可單獨建築使用或併同鄰

接國有土地可單獨建築使用，在直轄市為 330 平方

公尺（含）以上，其他行政區域面積為 500 平方公

尺（含）以上，且臨接道路，不辦理讓售。本案公

園段○○、○○地號，使用分區為商業區，為可單獨建

築使用之土地，且併計鄰接可供合併建築之同段○○

、○○地號國有土地面積已逾 330 平方公尺且臨路，

依上述規定不辦理讓售，爰依『國有非公用不動產

讓售作業程序』第 24 點第 2 款規定註銷申購案。」

惟同函說明三另行建議陳訴人略以：「另按上述處

理要點第 5 點第 2 項規定，依第 3 點第 5 款及第 6

款不辦理讓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，申購人得向執行

機關申請以下列方式處理：（一）協議調整地形。

（二）標售國有非公用土地。（三）合併使用範圍

內私有土地面積未達最小建築單元者，先以最小建

築單元為範圍與私有土地協議調整地形，調整後以

國有非公用土地辦理標售。（四）價購合併使用範

圍內私有土地。故本案土地台端可於公私有畸零（

裡）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有效期限內，檢附原申購案

之證明文件依上述處理方案擇一向本分處提出請。

」（按上開要點第 5 點第 3 項另有規定如下：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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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2 款標售國有非公用土地標脫後，申購人得依

標脫價格優先承購合併使用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

。第 3 款標售國有非公用土地標脫後，申購人得依

標脫價格優先承購最小建築單元範圍內之國有非公

用土地。」）。 

(二)嗣陳訴人依據前揭建議，於 100 年 12 月 2 日以書面

向國產署臺南辦事處申請標購公園段○○及○○地號

部分土地，惟該處迄本院調查期間已近 2 年，竟仍

未為准駁之決定，亦未函復陳訴人，確有不當。另

鑑於前揭「土地所有權人申購合併使用鄰接國有非

公用土地案件處理要點」第 3 點嗣再經財政部於 102 

年 4 月  26 日修正在案，是以本案財政部除應督促

所屬切實檢討改進並依法妥處外，對於前揭陳訴人

所提土地申（標）購案是否適用上開修正後規定，

亦宜予以釐清並妥向陳訴人說明。 

 

調查委員：錢林慧君 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2   年   12   月   4    日 

 


